
第一章 询比采购公告

项目标号：POWERCHINA-0104-241339

一、采购条件

受中国电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分局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设备物资部以公开询比方式采购新疆米东三期市政项目的商品混凝土，采

购材料计划使用项目自有资金用于本次询比后所签订合同的支付。

二、项目概况、采购范围

1、项目概况：米东区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园及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园市政工程项目

位于乌鲁木齐市，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为 PPP 模式，二期、三期为 EPC 模式。一期建

设内容为：6条市政道路以及石化污水退水改建、油气管线改建、园区一期污水出路和

82.95 亩地块配套（含公共服务设施、办公、厂房、市政配套设施）开发建设，项目总

投资 8.58 亿元，合作期 16 年；二期建设内容为：9条市政道路以及 100 亩地块配套(含

商业、办公、厂房以及水、电、暖等配套设计)开发建设，项目总投资 8.29 亿元。三期

为一、二期增加园区配套基础设施，主要建设内容为园区市政道路、园区内电力设施、

生态恢复治理、冲沟治理工程、98.63 亩地块配套及地块配套提升改造等，项目总投资

约 9.9 亿元。

2、采购范围：商品混凝土采购及相关服务。

3、采购数量 ：25428 m³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商品混凝土 C20 m³ 106

2 商品混凝土 C20 细石混凝土 m³ 22

3 商品混凝土 C25 m³ 1212

4 商品混凝土 C30 m³ 3974

5 商品混凝土 C30 高性能，抗渗等级 P12 m³ 1624

6 商品混凝土 C35 m³ 2202

7 商品混凝土 C40 高性能，抗渗等级 P12 m³ 10454

8 商品混凝土 C40 m³ 1843

9 商品混凝土 C45 高性能，抗渗等级 P12 m³ 754

10 商品混凝土 C45 m³ 1098



11 商品混凝土
C45 高性能，抗渗等级 P12，

加阻锈剂
m³ 2139

4、表中的供货数量为暂定数量，卖方应充分考虑，合同执行期间的数量按照现场

实际交货合格品的数量计量，并不会因数量变化进行调整价格，商品混凝土的计量以出

机方量为主，设计配合比重量为辅，如在过磅过程中发现重量不足将按照比例扣减相应

的方量。

5、交货时间：2024 年 10 月 20 日至工程完工(预计完工时间 2026 年 10 月 30 日，

实际供货截止时间根据买方工程进度情况确定)，接到我方打料通知之后，应在 1 小时

内运送至施工现场。

6、交货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华清西街（米东区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园及中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园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新疆米东项目施工现场）。

7、质量要求：

（1）商品混凝土各项指标均满足《预拌混凝土》（GB/T14902-2012）、《混凝土质量

控制标准》（GB50164-2011）、《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2013），强度满

足《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2010）相关规定要求。

（2）商品混凝土原材料应符合：《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2007；《混凝土用水标

准》（JGJ63—2006）；《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2006）等行

业相关标准。

（3）混凝土的强度、耐久性（或抗渗性、防腐性、抗裂性、抗冻性等）、力学性能、

和易性能、坍落度、初凝、终凝时间及其它性能要求必须满足相关标准规范和设计文件

要求。同时满足业主、监理等单位对混凝土的要求，在以上标准或要求中某些条款不相

一致时，应取标准高的执行。

（4）泵送混凝土的质量应符合《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JGJ/T10-2011。

（5）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材料一律不得进场，否则买方有权拒绝验收，一切损失由

卖方承担。

（6）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买方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 环境体系和 GB/T28001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不能对施工环境

造成污染，也不能对接触物资的有关人员及竣工后投入运行过程中使用人员的健康造成

危害。

8、验收与交付



8.1 买方应在物资到达指定位置当日内，确定验收时间，并通知卖方参加验收，如

果卖方接到买方通知后，未按照通知确定的时间参加验收，视为已同意买方单方进行验

收并接受验收结果。运到工地的每批产品均要有质量检验报告，到货产品由买方取样复

检，若复检有质量问题，及时通知卖方进行联合检测或联合找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单位

检测，确属产品质量问题卖方将承担一切后果（包括给买方造成的损失）。

8.2 物资运送到买方指定地点后，由买卖双方指定人员对到货物资的名称、数量、

规格等进行验收，如有需特别说明的，需在发货单上或书面文件中注明，并由买卖双方

验收人员签字确认。验收结果与合同约定不符的，买方应负责退、换货并承担相应的损

失。

9、报价综合单价

（1）综合交货单价计算公式：供货商报价综合单价 P、信息价 P1、固定下调率 P2，

则 P=信息价 P1*（1-固定下调率 P2）*（1+ %）+特殊混凝土费用 P3。

（2）响应期混凝土信息价 P1 为新疆工程造价信息网发布的“乌鲁木齐地区 2024

年 7 月份建设工程综合价格信息”中相对应规格商品混凝土的不含税信息价为基准进行

确定（例如：高性能混凝土 C30 的信息价 P1 参考乌鲁木齐地区 2024 年 7 月份建设工程

综合价格信息中“商品混凝土 C30”的信息价）。此报价仅用于本次采购开启时核算总

价的依据，不作为成交后合同结算依据。

（3）固定下调率 P2：在新疆工程造价信息网发布的“乌鲁木齐地区建设工程综合

价格信息”中相对应规格商品混凝土的不含税信息价的基础上下浮 %，该下浮率为

固定不变值。合同执行期间，固定下调率为买卖双方确定结算单价的基础数据。在整个

供货期内不论其组成费用中因任何因素发生变化均不作调整。

（4）P3 为特殊混凝土需要增加的费用，在合同执行期间不予调整。

①早强防冻剂 3%含量单价另上浮 元/m³, 早强防冻剂 5%含量单价另上浮 元/m³,

早强防冻剂 8%含量单价另上浮 元/m³,早强防冻剂 10%含量单价另上浮 元/m³;

②抗渗剂 P6 单价另上浮 元/m³、抗渗剂 P8 单价另上浮 元/m³、抗渗剂 P10

单价另上浮 元/m³、抗渗剂 P12 单价另上浮 元/m³；

③高抗硫外加剂单价另上浮 元/m³;

④防腐阻锈剂上浮 元/m³；

⑤冬季施工费上浮 元/m³。

10、供应期交货单价规定：



供应期内信息价 P1 以到货当期新疆工程造价信息网发布的“乌鲁木齐地区建设工

程综合价格信息”中相对应规格商品混凝土的不含税信息价为基准，如当期未发布相应

价格，则以最近发布的当期价格为准。整个供应期内根据公布的价格浮动而进行浮动。

本次报价为到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华清西街（米东区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园及中小

微企业创新创业园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新疆米东项目施工现场）混凝土入

模的综合单价（综合单价，包括混凝土的原材料、成品混凝土生产、包装费、装车费、

检验费、运杂（输）费、站台费、仓储费、运输保险费、混凝土检验试验费、泵送费、

利润及税费等指定交货地点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11、支付比例及付款方式：

先货后款，在每批次材料到货后，卖方当月 20 日前向买方提供该批次材料销售清

单及 3%或 13%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制)，在买方财务挂账后，次月 25 日前支付已挂账

部分材料款 80%，余 15%计入下月货款中按照比例一并结算，依此类推（无发票部分不

予结算），剩余 5%作为质保金。质量保证期为验收合格起六个月，若无质量问题时，质

量保证金于 45 日内返还。用于主体结构的混凝土质量责任期为结构设计使用合理年限。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在线支付、银行承兑、供应链融资、电子支付凭证。

现金支付不低于货款的 50%，其他非现金支付不高于货款的 50%。采用半年期承兑汇票

支付的，在承兑汇票有限期内，如卖方提前贴现，所产生的承兑利息买方不予承担。若

项目资金不足而无法按既定付款方式支付时，后续货款支付渠道为项目自筹，自筹方式

为项目业主单位筹集。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供应商必须满足以下全部资格要求：

1、供应商为生产厂家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经总公司授权有经营

权限的分公司，具有建筑业企业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证书，具有有效期内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等认证证书，产品取得国家

授权、许可的第三方产品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证书或检验合格报告，且出具的检验

报告不低于 1个采购规格的产品。

2、供应商为代理商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必须具有生产厂家针

对本项目的授权代理书，且其代理的生产厂家须满足第 1条生产厂家资格条件的要求。

3、供应商应具有商品混凝土的供货业绩，在近 3 年内的供货合同不少于 3 个，且



签订单项合同金额均在伍佰万元以上（附合同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

4、供应商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

冻结、破产状态。

5、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

6、在乌鲁木齐预拌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发布的《可向全市建设项目供应混凝土的站

点名单》内。

生产厂家及其代理商不得同时参加本次询比采购，获得同一生产厂家授权的多家代

理商可同时参加本次询比采购。

四、采购文件的获取

1、凡满足本公告规定的供应商资格要求并有意参加的供应商，请于 2024 年 09 月

25 日 17:00 前 （ 北 京 时 间 ） 在 中 国 电 建 设 备 物 资 集 中 采 购 平 台

（https://ec.powerchina.cn，以下简称“集采平台”）获取采购文件。

2、有意参加的供应商需在线上传下列资料后方可下载采购文件：

经办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签发的针对本采购项目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加盖公章）

扫描件（合并文件上传）。

3、采购文件免费提供。

五、响应文件的递交

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响应文件开启时间，下同）为 2024 年 09 月 29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供应商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集采平台递交电子响应文件。

（1）本次采购将通过集采平台全程在线开展，电子响应文件的加密、提交等流程

须各供应商在线进行操作。供应商须提前办理数字证书用于在线递交响应文件，办理方

式 1）直接下载“中招易采”APP 自助办理数字证书，客服电话：4000809508；方式 2）

请登陆 https://ec.powerchina.cn/caHandle.html 联系客服提供相关材料办理实体数

字证书，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在线递交响应文件，因操作流程失误造成的响应文件递交

失败将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后果。

（2）各供应商须登陆集采平台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响应文件的编制、加密和在

线投递。请各供应商充分考虑文件大小、网络速度的影响并预留充足的时间，逾期将无

法提交。（电子响应文件的在线投递建议至少提前 12 小时完成）。



2、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递交地点如有变动，采购人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

有已下载采购文件的供应商。

3、递交响应文件前须在中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

公司申报合格供应商资格，成为合格供应商后方能进行响应文件递交和开启。因供应商

自身原因导致合格供应商资格未能申报成功，造成响应文件无法递交和开启的，由供应

商承担其全部后果。

4、合格供应商申报及集采平台使用问题可咨询平台客服，客服电话：4006-27-4006，

具体联系方式请根据网站首页“联系我们”列表中查找相应客服经理电话。

六、评标办法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报价法。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询比采购公告同时在中国电建招标与采购网（http://bid.powerchina.cn)和

集采平台（https://ec.powerchina.cn）上发布。

八、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分局

地 址：河北省涿州市华阳中路 200 号

邮 编： 072750

联 系 人：安星蓉 蒋瑞博

电 话：0312-8400703 17393894797

电子邮箱：sdsjefjzcb@163.com 3307003443@qq.com

技术负责人：孟新峰

电 话：15297090566

九、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电 话： 17793010189

电子邮箱： 2872512916@qq.com



十、纪检监督机构

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采购活动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可以书面形式

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分局纪委办公室（0312-8400805）提出投诉。

2024 年 0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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